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113.06.20修正草案 

壹、依據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生社團 

    組織辦法及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要點辦理。  

 

貳、學生社團審議小組  

一、依據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二款之規定，成立學生社 

    團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小組）。 

二、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社團活動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 

    餘委員含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生活輔導組長及教學組長等 5 位行政代表、教師代 

    表 1位、家長代表 1位、學生代表 2位，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 

三、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經營、管理、經費、獎懲、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 

    項等相關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參、社團之類別  

一、學生自治組織 

二、文學類社團 

三、學術類社團 

四、技藝類社團 

五、音樂類社團 

六、運動類社團 

七、服務類社團  

 

肆、社團之成立、停止運作及解散  

一、成立申請： 

1.一般社團： 

（1）須經本校學生十人以上之連署，向社聯會遞交「學生社團申請設立登記表」及「社團組織章 

     程草案」進行初審，通過後報請社團活動組複審轉陳校長核准後，方得公開徵求社員，正式成 

     立社團。申請案超過新學年度社團成立上限者，由社團審議小組審查決議。 

（2）新成立的社團第一學期人數需達 20人始能正式成立運作。 

2. 跨社性社團： 

（1）須經本校教師於學期開始前一週向社團活動組提出申請，並繳交「學生跨社性社團申請設立登 

     記表」與「社團組織章程草案」報請社團活動組轉陳校長核准後，方得公開徵求社員，正式成 

     立社團。 

（2）跨社性社團須於運作時協助學校指派之任務，提供校內外所需之相關服務內容。 

（3）跨社性社團之社員社團活動出席率需達百分之七十才可獲發社團參與相關證明。 

3. 上述經核准組織之社團應注意： 

（1）應擇期召開成立大會，於舉行前一週以書面報請學務處核准，並派員輔導。且於成立大會通過 

     組織章程，產生社團負責人與幹部。 

（2）成立大會完畢一週之內，應將會議紀錄、通過之「章程」、「學期工作計劃」、「社團幹部名單」 



     及「社團名冊」送交社團活動組核備，社團並須製作「社團印鑑」供相關文件簽證公告使用。 

（3）凡申請成立之社團，其宗旨、主要活動內容如與現有之一般社團類似，則以該社團擴充組織或 

     合併，不得另行成立。 

（4）一般社團成立上限為參與社團年級班級數 1.2倍，一般社團暨跨社社團成立上限為參與社團年 

     級班級數 1.5 倍，額滿時不接受新社團申請。 

（5）學生自治組織得不列入前項社團總數計算。 

二、停止運作及解散： 

（1）連續兩年評鑑成績未達 60分之社團，予以廢社解散。 

（2）連續兩學期社員數未達最低門檻 15人之社團，停止運作。 

（3）連續兩學期社員數未達最低門檻 15人之社團，經審議小組認定符合學校發展特色，並有校內 

     教師願意擔任社團指導者，得列為重點輔導社團，繼續運作。 

（4）自列為重點輔導社團後，仍連續兩年未達最低門檻 15人之社團，得令其停止運作。 

 

伍、社團之組織（含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幹部等）  

一、社團活動指導教師 

1.優先遴聘校內教師擔任。 

2.有外聘師資必要者，由學校就具有相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一，依序聘任之，並核發聘書： 

(1)合格教師。 

(2)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3)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相 

  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者。 

(4)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者。 

3.每一學生社團，以置指導教師一人為原則；有特殊情形者，得視教學需要，分組上課。 

4.外聘之社團活動指導教師鐘點費，適用或準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辦理。 

5.學校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前，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 

 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相關規定查閱。 

6.學校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時，應簽訂勞動契約，並依契約規定其權利、義務。 

二、幹部： 

1.社團負責人之條件： 

(1)學業成績平均六十分以上，各科均及格。 

(2)同一學期，只得擔任一個社團負責人，或兼任兩個社團以下社團職務。 

(3)社團負責人，任期中受大過處分者，即予解除職務。 

2.社團幹部人數上限： 

(1)社團規模 40人以上，幹部人數上限 10人。 

(2)社團規模 25人以上未滿 40 人，幹部人數上限 8人。 

(3)社團規模未滿 25人，幹部人數上限 6人。 

(4)跨社性社團經指導老師申請、社團活動組核定，可彈性設立幹部人數，唯仍應以 10人為上限。 

 

陸、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一、於每學年度第 1學期初進行網路選社，請依據加入志願序選填 15個以上不同的一般社團， 

    若有重複填選或未達 15 個志願，系統將限制送出志願。。 

二、選社期限內，上網選社後仍可再登錄修改，不限次數。選社截止後，由電腦亂數方式挑選分配



社團。 

三、第 1學期第一次社團課後，可依照志趣至社團活動組提出轉社申請，轉社後，不得以任何理由

請求轉回原社團。第 1學期末會開放第 2次轉社申請，轉社後於第 2學期開始進入新社團。 

四、每位同學都需加入 1個一般社團，於團體活動時間進行社團課程，並另可依照興趣及時間規

畫，參加跨社性社團。 

五、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社團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不核予社團參與證明，次學 

    期不得再選修同社團。 

 

柒、社團之財產、經費收支管理及收退費基準  

一、學生社團收費數額應於選社開始前公告之。 

二、社團活動經費之收支，應詳列帳冊及保管單據，於每學期向學生社團成員說明。 

三、各學生社團非經准許不得假借任何名義向外勸募，或接受任何團體、私人之資助。 

四、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及校內相關單位應負監督輔導之責。 

 

捌、校內、外社團活動辦理  

1. 非課綱表訂團體活動時間辦理之社團活動，均須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可進行，不得影響校內教學

與場地使用，段考前七日暫停活動申請（含練習、集會）。如未經申請進行活動，經校內外師長投

訴者，前兩次開指導單給社長，滿三次者，社長將予以小過處分；滿五次者，將停止社團運作一

學年，相關成員輔導轉社。 

2. 午休集會 12:00~13:00 

  午休集會須依規定提出申請，經申請同意後始得集會，每次集會須檢附簽到表或影像資料留存備

查，於校方抽查時未能提出佐證資料者，該學期停止申請集會。 

3. 課後練習 

（1）每次申請以一個月為限 → 可連續申請 

（2）平時課後 16:00～18:00  → 免家長同意書 

（3）平時課後 18:00～20:30（最晚時間）與假日→ 需家長同意書，告知家長活動性質與起迄時  

 間，切勿便宜行事偽造簽名。若有偽造簽名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為記小過處分。 

4. 參與或辦理各項校外活動繳交資料 

繳交資料 

單次校內集會活動 校外活動 

上課時間 課後 
18：00 
～ 
20：30 

假日 
（全日） 

單日 多日 
12：00
～ 

13：00 

16：00
～ 

18：00 

申請時間 3天前 7個工作天前 

申請表 ★校內集會活動申請表 ★校外活動申請表 

企劃書  視活動性質 ● ● ● 

學生名冊 ● ● ● ● ● 

家長同意書  ● ● ● ● 

20歲以上 

成年領隊隨行 
   (●跨縣市) ● 

保險相關文件   視活動性質 

 

5. 社團不得直接對外行文，須和校外機關、團體接洽或請求時，應於事前報請學務處核准，由學校 



  備文。 

6. 社團活動均採公開方式進行，須於規定時間提出申請，且需納入事前彩排及場地復原的時間。不   

  得有祕密活動或集會。 

7. 社團如在寒假、暑假辦理活動，應請儘早規劃及規定時間提出申請。如活動有過夜，務必有成年 

 領隊隨行及填妥家長同意書，其餘照一般申請流程進行。 

 

玖、社團之公告  

一、社團之啟事、公告、海報等宣傳品，事前應送社團活動組核章，並使用透明膠帶張貼於指定地 

    點（合乎規定之公告欄），並只得張貼於磁磚上，不可貼於白色粉刷牆面上；亦不可貼在各教室 

    門上，應於活動結束後三日清除完畢。 

二、社團出版物品或印刷文件前（包括節目單、入場券、說明書、簡報等），於繕寫複印前均應送請 

    社團活動組審核後方能付印。學術性刊物，應由指導教師輔導出刊。 

 

拾、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竟事宜，得視實際情況修正調整之。 


